
2025第 32 屆德國萊茵魯爾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 

羽球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13年 11月 4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130400683號函 

    及 113年 11月 28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 1130044600號函與 114年 1月 7 

日大專體總競字第 1140000035號函暨教育部體育署 114年元月 17日臺教體署 

競（三）字第 1140002061號函辦理。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四、協辦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五、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2月 19日(三)至 20日(四)。 

六、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大學詩欣館 3樓羽球館(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01號) 

七、比賽項目： 

（一）男子單打：選拔一組。 

（二）女子單打：選拔二組。 

（三）女子雙打：選拔一組。 

    ※每人限報一項不跨項，可跨校組隊。 

八、年齡資格：介於 2000年 1月 1日至 2007年 12月 31日間出生之中華民國國民。 

九、參賽學籍資格：(需符合其中一項) 

（一）大專校院在學學生：各校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教育部頒布或承認之正式學 

      制者)。 

（二）大專校院畢業學生：於 2024年 1月 1日後，自大專校院畢業者。 

（三）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凡 113學年度畢業並預定於 114學年度進入大專 

  校院就讀者(教育部頒布或承認之正式學制者，且需於報名截止前提供在學證 

  明)。 

十、參賽成績要求(需符合其中一項)： 

（一）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2025年第一次全國排名賽甲組前 8名者。 

（二）2025/1/7公布之世界排名前 50未入選第一順位者，並符合參賽資格。 

十一、報名辦法： 

免報名費，採網路報名(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一須附上學校用印之證明，附件二由 

學校統一填妥(excel檔)後連同附件一於 114年 1月 28日(二)12:00前上傳至協會 

官方 LINE，羽協官方 LINE ID:@ctba87711440(英文字為小寫)，逾期不受理。 

十二、比賽抽籤： 

（一）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 2月 18日(二）下午 3點，不另行通知。 

     地點：假體育大樓會議室。 

（二）逾時未到者，由主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 

（三）種子之分配：依據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2025年第一次全國排名賽甲組排名賽成 

      績依序排定(雙打種子需以原組合為原則)。 

十三、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用世界羽球聯盟（BWF）之最新羽球比賽規則。 

（二）比賽用球：YONEX AS-30比賽級用球。 

（三）比賽制度：21分三局兩勝： 

1、選拔項目遴選一組者(男單、女雙)，報名 5 隊 (含) 以下採單循環；6 隊 

  以上採分組循環，決賽採單淘汰加名次賽。 

2、選拔項目選兩組者(女單)，採冠亞雙敗淘汰巴西制，勝部冠軍選手直接入 

   選此賽事羽球代表隊；落敗於勝部冠亞軍之選手可進入敗部復活賽，再 

   由勝部亞軍選手與敗部冠軍選手進行 21分三局兩勝制，其勝者入選此賽 
   事羽球代表隊。 

     3、循環賽成績計算方式： 

   (1)勝一場得 2 分，敗一場得 1 分，以積分多寡計算名次，凡中途棄權退 

      出比賽者，不予列入名次，其已賽之結果均不予計算。 

   (2)積分相同時名次判定之優先順序： 

          ○1兩人(組)積分相同時以該兩人(組)比賽之勝隊獲勝。 

          ○2如遇三人或三組以上積分相同時，以該相關人(組)競賽結果，依下列    

            順序判定： 

    A：（勝點數） - （負點數）之差大者獲勝。 

    B：（總勝局數） - （總負局數）之差大者獲勝。 

    C：（總勝分） - （總負分）之差大者獲勝。 
      D：如仍無法判定名次時，則由裁判長主持抽籤決定。 

（四）計分方法：依據世界羽球聯盟（BWF）最新公布之計分辦法，。 

（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員，其比賽成績不予計算，後續之出賽 

  權亦予取消） 

十四、獎勵： 

依據 114年 1月 7日大專體總競字第 1140000035號函之附件遴選辦法標準，成績排

名保留 1組男單選手(蘇力揚)、1組男雙選手(陳子睿/林煜傑)、2組混雙選手(陳政

寬/許尹鏸、吳軒毅/楊筑云)，若保留選手放棄則名額回歸選拔賽。依比賽成績依序

遴選男單 1 組、女單 2 組、女雙 1 組，共計 6 男 6 女組成世大運代表隊，惟入選選

手須配合進入國訓中心集訓。 

 十五、代表隊教練產生方式：3名為原則。 

（一）資格限制： 

1.須為具有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A級運動教練證資格者。 

2.非中華民國國民或具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B 級教練資格者，得經訓輔委員會決議，

報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辦理徵召。 

（二）培訓教練組成： 

1.由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國家培訓隊教練團指派一位協助培訓工作。 

2.2位大專教練納入教練團，由中華民國羽球協會提出培訓教練名單，經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 2025世大運訓輔委員會審議通過，報教育部體

育署核定後，加入培訓教練團共同執行培訓計畫。 

（三）代表隊教練組成： 



1. 教練由入選代表隊選手總人數較多之所屬學校，推薦符合遴選資格之教練。若入

選代表隊選手總人數相同時，則依世界排名較優選手排序之。 

十六、競賽規定事項： 

(一) 各參賽選手，應於賽前 30分鐘到場。各該選手下一場比賽時間至少需與前一

場間隔 30分鐘(含)以上。 

（二）超過比賽時間 5分鐘未出賽者，以棄權論（以大會掛鐘為準）。 

（三）為了比賽進行順利，場地安排及出場順序大會有權調度，各球員不得異議。 

（四）參加比賽應攜帶學生證及國民身分證，以備查驗。 

（五）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更改賽程時，經主辦單位口頭或書面通知，各球員不得 

        異議。 

（六）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比賽條例規定者即取消比賽資格。 

（七）如有抗議事件，須於事實發生半小時內提具正式抗議書送大會審查，並繳 

      交保證金新臺幣貳千元，以大會之判決為終結不得再行抗議，抗議成立， 

      保證金退回。 

十七、本次賽事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乙式。 

十八、罰則：凡參賽者資格不符規定者，取消其比賽資格及所得之名次，其法律責

任應由所屬單位主管負責並禁賽一年。 

十九、性騷擾申訴管道： 

（一）電話：(02)22271-0300#22或 26  

（二）傳真：(02)2771-0305 

（三）電子信箱：ctusf45@mail.ctusf.org.tw 或 ctusf05@mail.ctusf.org.tw 

二十、本規程由大會報請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及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公布 

      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修正時亦同。 

 

mailto:ctusf45@mail.ctus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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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第 32屆德國萊茵魯爾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 

羽球培訓隊選拔賽報名表 

姓  名： 

學  校： 

系  所： 

年  級： 

教    練(限填一位)： 

報名組別(限報一組)：搭檔為 OOO 

參賽資格(排名賽成績)： 

 

2025世界大學運動會於 114年 07月 16日至 07月 27日，於德國萊茵-魯爾都會區舉行。 

選手意願：本人            願意代表我國參加世界大學運

動會，特此具結保證。 

 

 
  選手簽名： 

 

 

 

 


